
1 
 

论处置供犯罪所用船舶中对债权人的保护 

石望韬 杨雅潇① 

摘要：供犯罪所用的船舶依照刑法的规定应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

犯罪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可能会因此削弱，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也

会受损。如今理论研究的缺位、现行法律规定的桎梏以及救济途径的

缺失，债权人难以请求以被没收的供犯罪所用的船舶偿还犯罪人所负

的债务，其合法权益缺乏保障。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属于一种

保安处分，根据比例原则的要求、对其实现特殊预防目的路径的考察、

利益平衡的考虑，在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时保障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具有正当性；通过对《刑法》六十四条规定的限制解释可以破除

法律规定的障碍。在具体的保障路径方面，应在确认适格的债权人、

财物并确立由海事法院主导没收供犯罪所用的船舶基础上，参照相关

规定设计具体的保护路径。 

关键词：船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刑事没收；债权人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甲自有船舶一艘，因其使用该船进行走私活动被海关抓获

后被判刑，其船舶亦被法院认定为犯罪工具由海关没收并进行拍卖。

甲欠乙钱若干，在甲被抓获后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前，甲向乙提供该

船作为抵押物担保其债务并在海事部门办理了该船的抵押登记。乙主

张自身有权就该船的拍卖所得优先受偿。丙通过拍卖获取了该船，后

                                                             
① 石望韬，广州海事法院海事行政庭三级法官助理；杨雅潇，广州海事法院海事行政庭四级高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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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乙提出异议，且丙办理登记的依据文书并非人民法院出具，海事部

门迟迟未为丙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 

船舶作为价值较高的一种特殊动产，其所有人往往会在其上设臵

抵押等权利。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对涉案财物的没收做了规定。

②其中对于供犯罪所用的财物，为贯彻罪责自负原则，保障第三人的

合法权益，该规定将没收的范围限制在“本人财物”范围内，即着眼

于保护第三人对被用于犯罪的财物的所有权。除此之外，没收供犯罪

所用的本人财物还会损害第三的人债权，例如在上述案例中甲所有的

船舶被海关没收并拍卖后，因抵押物的灭失乙债权的实现毫无疑问受

到了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乙能否主张以甲被没收的船舶偿还债务以及

如何实现其主张的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较少，在法律规定上也

缺乏依据，在司法实践中更没有相应的程序。有鉴于此，笔者将尝试

为在没收供犯罪所用的船舶时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提出理论依据，

并在平衡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之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中构建具体的对供犯罪所用的船舶处臵方式。 

 

二、现状分析及其反思：债权人面临的困境 

（一）理论研究的缺位 

    关于涉案财物的没收制度，理论界关注点在于能否突破我国《刑

法》第六十四条所规定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的规定，

即将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一律予以没收变为仅就部分的予以没收，
                                                             
②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

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

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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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关注应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判断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是否应予

以没收上。在这方面理论界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在应突破我

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方面取得共识。而司法实务界则比理

论研究走得更远，早有在审判中践行。例如有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出现

以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与犯罪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不相

适应，显失公平为由决定对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不予没收的情况。

③除此之外理论界还对“本人财物”的理解问题进行了较多讨论，争

论的焦点简单可归纳为“本人财物”是指犯罪人具有完整、独立所有

权之物，还是指犯罪人合法持有之物。至于对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

财物时是否能对第三人的债权予以保护，何种债权应当予以保护，如

何对第三人的债权进行保护，这些问题少有被谈及。总的来说，该问

题在理论界遭到冷遇致使其在司法实践中也不被重视。究其原因，笔

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普遍存在认为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是属于

立足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害”，通过剥夺财物所带来的痛苦阻却

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的观点。④若在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之后，

为了保障第三人的合法债权而利用犯罪人被没收的财物帮其偿还债

务，就无法给犯罪人带来痛苦，进而起不到特殊预防的效果。与此同

时，相比起在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保障人身权益的深入人心，

财产权益的保护未受到足够重视。理论研究的缺位导致的是立法实践、

司法实践长期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 

（二）法律规定的桎梏 
                                                             
③ 参见吴燕、赵祥东：《“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认定与没收》，载《刑事审判参考（第 45 集）》，法律

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6 页。 

④ 参见胡成胜、王莉：《犯罪工具没收的权属限制和量度限制》，载《人民检察》2017 年第 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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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第六十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

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但

没收财产与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不能混为一谈。没收财产性质

上属于附加刑，只能适用于《刑法》明文规定可以判处没收财产的犯

罪，从《刑法》分则的规定来看其主要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⑤而没收供犯

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从《刑法》对其规定上看属于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

用中，其适用范围包括《刑法》规定的全部犯罪。因此，债权人不能

根据《刑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主张以被没收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偿还债务。 

表 1：  没收财产与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对比 

 性质 
在《刑法》中

所处章节 
适用范围 没收后的处理 

没收财产 刑罚 
第三章刑罚第

八节没收财产 

《刑法》分则

第一章、第三

章、第五章、

第八章规定的

犯罪 

上缴国库；经

债权人申请可

以用以偿还没

收财产之前犯

罪分子所负的

正当债务 

没收供犯罪所

用的本人财物 
未作规定 

第四章刑罚的

具体运用第一

节量刑 

《刑法》规定

的全部犯罪 

一律上缴国

库，不得挪用

和自行处理 

对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在规定

应当一律予以没收之余，还特别强调：“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

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若使用被没收的供犯罪所用船舶向

债权人偿还债务，有违反该规定挪用或自行处理没收的财物之嫌。欲

                                                             
⑤ 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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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第三人的合法债权，必须挣脱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施以的“枷

锁”。 

（三）救济途径的缺失 

理论研究不足、法律规定存在桎梏的情况下必然伴随债权人救济

途径的缺失。其具体表现为：第一是制度上未能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

刑事裁判文书仅向相关方送达，而裁判文书网上公开也在实践中也不

及时，况且存在不予公开的情形，案外人难以及时知晓裁判结果，往

往容易错过寻求救济的最佳时间。第二是适格的主体不明。是否犯罪

人所有的债权人都可以寻求救济？如果不是，那究竟是何时形成的债

务、何种性质的债务的债权人才有相应的权利？第三是债权人寻求救

济的时间不明。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

定在审理中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的权属有异议

的时候人民法院才应听取其意见，对存在其他异议的案外人的意见人

民法院是否应听取、何时听取则未有规定。第四是债权人寻求救济的

对象不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有权机关除了人民法院外，还

可能是其他行政机关，例如上述案例中根据《海关法》第九十二条第

二款⑥的规定海关有权对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进行处理。在存在“多

头管理”的情形中债权人无法确定自己提出申诉的对象，而“多头管

理”伴随的权责不清问题也容易导致出现不同有权机关之间互相推诿

的现象。除此之外，“多头管理”还模糊了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

物行为的司法执行属性，造成了执行过程中的程序衔接不畅。例如在
                                                             
⑥ 《海关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没收或者海关决定没收的走私货物、物品、违法所

得、走私运输工具、特制设备，由海关依法统一处理，所得价款和海关决定处以的罚款，全部上缴中央国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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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案例中，丙拍卖取得船舶后是依据海关出具的文书前往海事部门

办理船舶登记，而《船舶登记工作规程》规定海事部门应根据法院送

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生效裁判文书。即使乙不提出异议，海事部门为

丙办理船舶登记也存在障碍。第五则是救济的程序不清。收到债权人

异议的人民法院或者行政机关应当在多久内作出决定、在存在异议时

是否中止执行、能否申请复议等实施细则根本无明确规定。刑诉法司

法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中刑事诉

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但刑事

执行与民事执行存在一定的差异，仅凭该概括性、兜底性的规定无法

解决两者衔接的问题，更无法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各种复杂情况提供

指引。 

 

三、理论证成：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一）关于没收涉案财物的法律性质 

关于没收涉案财物的法律性质，存在刑罚说、保安处分说、对物

的强制处分措施说几种。所谓刑罚说简而言之是将没收涉案财物视作

刑罚中的没收财产的一种形式。保安处分是着眼于行为人所具有的危

险性格，为了保持社会治安，同时以改善行为人为目的，而施行的一

种国家处分。⑦保安处分说认为没收涉案财物属于对物的保安处分。

对物的处分措施说则认为，没收涉案财物是一种《刑法》之外的强制

处分措施，是以物为出发点，基于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具体实施，与

                                                             
⑦ 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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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包括罪责）无关，即使因为被告人逃匿、死亡

或者缺乏刑事责任能力而无法判处刑罚，也不影响犯罪所得没收的进

行。⑧ 

笔者认为，没收涉案财产具有浓厚的保安处分的色彩，其法律性

质上应属于保安处分。从涉案财产的没收与没收财产在《刑法》中的

规定、适用范围、没收的对象等方面来对比，都难以将没收涉案财产

视为没收财产的一种。虽说采纳刑罚说在保障债权人权益方面更有优

势，即债权人可以直接根据《刑法》第六十条⑨的规定要求以没收的

涉案财物偿还债务，但其对于没收涉案财物的法律性质的解释过于牵

强，逻辑上也难以自洽。至于对物的处分措施说与保安处分说之间无

实质区别，两者均是着眼于特殊预防的非刑罚方法的没收，也均不以

有责为前提，可以视为同一种观点。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属于

没收涉案财物的其中一个方面，其法律性质自然也是保安处分。 

（二）关于比例原则的引入 

保安处分在具体适用时其不要求如刑罚般在犯罪人责任的范围

内做裁量，仅需考虑特殊预防的需要。虽然保安处分不受罪责刑相适

应原则的约束，但其仍然需要符合比例原则。对于保安处分的适用是

否符合比例原则应遵循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三阶审查。适当性原

则审查手段是否有助于目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必要性原则要求在所

有相同有效实现目标的手段中必须选取最温和、对权利损害最小的手

段；最后，均衡性原则进一步审查手段产生的损害与目的追求的利益
                                                             
⑧ 转引自束斌、于红梅：《刑事涉案财物没收的司法认知与适用》，载《中国检察官》2021 年第 21 期。 

⑨ 《刑法》第六十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

人请求，应当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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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平衡性。⑩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如今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一律均

应上缴国库。在考虑现行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制度这一保安处

分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的问题，也应结合没收的目的并遵循以上三个阶

段进行审查。在适当性方面，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并禁止以其

偿还债务毫无疑问有助于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一方面犯罪人被没收

财物后会感受到痛苦，另一方面其也无法再次利用被没收的本人财物

再次进行犯罪。在必要性方面，现行做法除损害了犯罪人对其财物的

所有权外，同时也损害了第三人通过主张以被没收之物来实现其债权

的权利。为实现其特殊预防的，在损害规制对象的权利之余还损害第

三人的合法权益，使得善意第三人因为他人的过错受到处罚，有将第

三人作为预防其他人犯罪的工具之嫌，侵害了第三人的尊严。这无论

如何也称不上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中最温和、对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

在均衡性方面，现行做法也未能平衡好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之

损害后果与其追求的特殊预防目的。综上所述，经过比例原则三阶审

查可得，在现行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制度不符合比例原则。 

（三）关于没收中特殊预防的实现路径 

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特殊预防，在这

一点上没有争议。那么，其是如何实现特殊预防的效果呢？比较普遍

的观点认为是通过剥夺犯罪人的财物给其带来痛苦，进而阻却犯罪人

再次犯罪。若持此观点则会认为若允许利用被没收的犯罪所用的本人

                                                             
⑩ 蒋红珍：《比例原则适用的范式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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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进行偿还债务，犯罪人在丧失自身财物的同时也减少了自身负担

的债务，会削弱犯罪人受到的痛苦，不利于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因

此持该观点的人会对于在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中保障债权人

的权益，允许以被没收的财物偿还债务持负面的态度。但没收供犯罪

所用的本人财物不会被单独使用，在被没收财物的同时犯罪人也会被

判处一定的刑罚。通过给犯罪人带来痛苦来达到阻却犯人再次犯罪应

主要通过对犯罪人施以适当的刑罚来实现。而在存在刑罚的情况下保

安处分起到的吓阻应当是辅助性、补充性的。不宜颠倒刑罚与保安处

分在特殊预防方面的主次作用。笔者认为，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

物是通过剥夺犯罪人再次使用该财物进行犯罪的机会，以实现特殊预

防的效果。将被没收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用以偿还债务，不会削

弱其特殊预防的效果。退一步来说，纵使确实对特殊预防的效果进行

了削弱，从功利以及尊重人权的角度来看也不应该就此损害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四）与没收财产的对比 

    人民法院在对犯罪人量刑时是综合考虑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

需要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决定具体的刑罚适用。质言之，人民法院判

处的刑罚是满足对犯罪人特殊预防的需要的。在犯罪人被判处主刑及

没收财产的情况下，主刑以及作为附加刑的没收财产共同对犯罪人产

生特殊预防的效果，但债权人仍可以根据《刑法》第六十条仍规定请

求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犯罪人所负的债务。可见，立法者认为以被刑罚

没收的财产为犯罪人偿还债务并不会削弱没收财产这一刑罚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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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的效果；又或者说立法者认为虽然这一做法削弱了刑罚的特殊预

防的效果，但其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经利益衡量后认为削弱其

特殊预防的后果也是可以接受的。根据《刑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我

们可以通过同样的考量得出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中也应该允

许以犯罪人被没收的财物偿还债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类推解

释有利于犯罪人，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五）限制解释：破除法律桎梏 

如前文所述，《刑法》第六十四条关于“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

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的规定是在没收涉案财产中保障

债权人合法权益中最大的障碍。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合理地解释解决该

问题，而非通过修改刑事立法的方式实现目的。唯有通过以规范目的

作为解释指导原则，并且将解释结论限制控制于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

内，实现解释结果妥当性的实质解释，才能合理解决刑法适用问题。

11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对该规定限制解释来破除其桎梏，即将其解释

为：“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

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即将该规定的规制对象限制在没收财物、收取

罚金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将其他的主体排除在其规制对象之外。

事实上，有能力挪用和自行处理没收的财物和罚金的主体也仅可能是

具体执行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他主体获取被没收的财物和罚

金无论如何也称得上“挪用”和“自行处理”。违反该规定对应的犯

罪也应是《刑法》第三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私分罚没财物罪。对该规定

                                                             
⑪ 转引自冯文杰：《比例原则视野下犯罪工具没收的实质解释》，载《法学家》202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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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解释并未超出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在结果上破除了保障债权

人利益的法律方面的障碍，所以说是妥当的。 

 

四、路径构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制度设想 

在没收犯罪人供犯罪所用的船舶时允许以其偿还债务以保障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其正当性与合法性，构建相应的保障制度同样具

有紧迫性。但是，这不意味着可以不加甄别地将所有的被没收的船舶

用于偿还犯罪人的全部债务，仍需对用以偿还债务的船舶以及有权请

求受偿的债权人加以一定限制。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保障

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制度。 

（一）适格的债权人 

首先债权人与犯罪人之间存在正当的债务。因违法行为所负的债

务，例如因赌博、嫖娼、购买毒品等所欠债务等，均不属于正当的债

务、不在法律保护之列。无法证明自身与犯罪人存在正当债务的，不

能主张以犯罪人被没收的供犯罪所用的财物偿还其债务。 

其次，债权人与犯罪人之间存在的正当债务应当发生在犯罪人供

犯罪所用的船舶被生效裁判确认没收之前。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述

的对债权人保障是以其债权实现的合法权益因犯罪人供犯罪所用的

财物被没收而受损为前提的，无损害则无保护之必要。如在债务发生

之前没收犯罪人供犯罪所用的财物，则没收的行为并未损害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因此这种情况下债权人无权主张保护其债权。 

再次，犯罪人的其他财产无法偿还债务。如犯罪人的其他财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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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债权人偿还债务的，则说明没收犯罪人供犯罪所用的财物并未实

质损害到犯罪人还债能力，债权人同样不能主张。 

最后，债权人应当在法定的时间内向执行没收的国家机关主张。

如果债权人怠于行使自身权利，无正当理由超出时限申请以犯罪人被

没收的供犯罪所用的船舶偿还的，应不予支持。 

而债权人对于被没收的犯罪人供犯罪所用的船舶是否享有担保

物权不应影响其适格与否的认定，仅应影响债权人的受偿顺序。 

（二）适格的船舶 

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经常被等同于犯罪工具，这种说法并不

准确。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包括犯罪工具以及组成犯罪行为之物。

12所谓组成犯罪行为之物即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所要求包含的特定的

“物”，例如危险驾驶罪中规定的机动车、行贿罪中规定的财物、倒

卖文物罪中规定的文物，若缺乏这些“物”则不符合构成要件，不能

构成相应的犯罪行为。相反犯罪工具并不属于犯罪的构成要件，例如

故意杀人罪中犯罪人是否使用工具杀人并不影响该罪名的成立与否。

在一个犯罪行为中可能同时存在犯罪工具以及组成犯罪行为之物，例

如前文案例中甲自有船舶是其走私的工具，但以船舶行贿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则船舶为组成犯罪行为之物。但无论是作为犯罪工具还是作为

组成犯罪行为之物的船舶都属于《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没收范围

之内，两者被没收后也可以用于偿还犯罪人的合法债务。 

船舶被没收后，相关国家机关会根据船舶类型、价值、性质的

                                                             

○12  张明楷：《论刑法中的没收》，载《法学家》201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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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采取拍卖、罚没、销毁等不同手段进行处理。只有被没收的供犯

罪所用的船舶被国家机关变卖的情况下，债权人才可以主张以其偿还

债务。如被没收的船舶被国家机关变卖，则意味着：第一该船舶经国

家机关审查认为不属于违禁品，其重新流入市场不会带来危害，例如

“三无”船舶就不可能被变卖而是会被销毁；第二该船舶具有一定的

经济价值，可以重新投入运营或者被拆解变卖。如船舶没收后被销毁

或者贮存，则债权人不能主张以其偿还债务。 

（三）供犯罪所用的船舶拍卖交海事法院执行 

    如前文所述，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有权对包括供犯罪所用的船舶在

内的涉案财物进行处理的国家机关除人民法院外还包括部分行政机

关。这种“多头管理”的管理模式带来权责不清、衔接不畅等诸多弊

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刑事判决、裁定

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

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且不附但书规定。对涉案财物进行处

理属于司法行为，由法院执行更能凸显其属性。因此供犯罪所用的船

舶的拍卖应当是由人民法院执行。在民事案件中由海事法院专门对船

舶进行司法拍卖，地方法院在民事执行中涉及船舶拍卖的部分均委托

海事法院执行，对供犯罪所用的船舶进行拍卖与民事案件中船舶的拍

卖并无实质区别，亦可委托海事法院执行。海事法院积累较为丰富的

船舶拍卖经验，拍卖所涉及的债权登记、确权诉讼等程序均有现成行

之有效的程序，就拍卖后船舶的移交等方面与海事部门早已搭建成熟

的衔接机制。因此对供犯罪所用的船舶的拍卖应交予海事法院进行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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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四）具体的拍卖程序 

现行法律法规对民事案件执行中船舶的拍卖作了详细的规定，在

对供犯罪所用的船舶进行拍卖依然可按照现行规定的程序进行，但需

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适用特别的规定：第一，在债权人进行债权登记、

提起确权诉讼时，应着重审查该债权是否合法以及债权形成时间是否

在船舶被生效裁判确认没收之前；第二，在拍卖船舶所得价款分配前

应审查犯罪人的其他财产是否足以偿还其债务，只有在犯罪人无其他

财产用以偿还的情况下才使用拍卖船舶所得价款进行偿还；第三，拍

卖船舶所得价款未予分配的部分，仍应上缴国库。 

 


